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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 

技藝競賽規則手冊 
 

【動力機械職群】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學校：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

承辦人員：莊伯誠主任 

聯絡方式：04-24963333-241 

競賽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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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技藝競賽規則 

一、【動力機械職群】競賽須知： 
(一) 競賽時程(依教育局網站公告為準) 

(二) 競賽時間：學科 30 分鐘，術科每場次 10 分鐘。 

(三) 參賽注意事項： 

1. 各職種參賽選手，請依時至各競賽學校報到。 

2. 參賽學生若於檢錄（報到）時未到場，則該項競試不予計分。 
3. 競賽開始後 15 分鐘未到場應試者，立即於評審表註記棄賽。 

4. 當天報到請選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並穿著各國中制式服裝，以便核對身份。 

5. 競賽當日請學生攜帶健保卡(備用)。 
6. 請依各職群競賽規則攜帶自備工具。 

7. 競賽當天不公布成績，於全部競賽結束後公佈於教育局網站。 

8. 團體組成績採計： 

學科：團體組參賽選手為 3 人 1 組，以 3 人總成績平均計算，倘有選手棄賽，總成

績平均以除以 3 人計算。 

術科：團體組參賽選手為 3 人 1 組，各競賽項目個別參賽個別計分，3 人總成績平均

後為該團體總成績，若因團體組內一或二位選手棄賽，團體總成績計算方式不變，

不因人數減少而重新計分。 

9. 參賽人員不得攜帶規定項目以外之任何資料、工具、器材進入考場，違者不予記

分。 

10. 競賽使用之材料、設備、機器請於開始考試前 10 分鐘核對並檢查設備、機具，如

有疑問，應當場提出請評審人員處理；考試結束後不得對設備及機具提出質疑。 

11. 參賽人依據檢定位置號碼就檢定位置。 

12. 參賽人應聽從並遵守評審人員講解規定事項。 

13. 競賽時間之開始與停止，悉聽評審人員之哨音或口頭通知，不得自行提前開始或

延後結束。 

14. 競賽結束時，應由評審人員點收工具，試題送繳評審人員收回；繳件出場後，不

得再進場。 

15. 各開辦學程學校請依上、下學期所開設之班別，分別推薦學生參加個人組(每班 2 

名)或團體組(每班 3 名，1 組)，每 1 班共計 5 名學生參加競賽。專班依學生上、

下學期所開設之班別推薦學生參加個人組(每班 4 名)或團體組(每班 6 名，2 組) 

參加競賽。 

16. 競賽組別僅分為上學期組(個人組與團體組)、下學期組(個人組與團體組)共 2 組， 

每組內含抽離式、合作式、專班、自辦班。 

二、【動力機械職群】競賽內容： 

1. 含學科及術科兩部份，學科佔 25%，競賽學科統一題庫 150 題中挑選 50 題測驗，每題 2 

分計 100 分。術科佔 75%，術科分為: 

(1) 團體組 : 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之配線及故障排除 

(2) 個人組 : 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之配線。 

2. 個人組(合作式、專班、自辦班)若競賽成績相同則以術科時間快慢為最後評定成績之優

先順序。 

3. 團體組競賽每組共同完成，每工作崗位均設置 3 個故障，競賽前公佈 5 個故障點，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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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判斷之方向。 

4. 團體組(合作式、專班、自辦班)若競賽成績相同則以術科時間快慢為最後評定成績之優

先順序。 

5. 若是競賽過程中選手操作不慎，燒損任何元件，即不予評分。 

6. 得獎總人數以該職群組別參賽人數 30%為上限，其獎項分為第 1~6 名，各 1 名，共 6 名， 

按分數(時間)高低依序核給名次。 

三、【動力機械職群】評審與競賽成績公佈： 
1. 評審委員由協辦學校聘請，其聘任應注意迴避原則。 

2. 協辦學校將競賽成績之正本，電子檔送承辦學校(豐原國中)彙整，由教育局公布獲獎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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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力機械職群】競賽時程 (依教育局網站公告為準) 
 

項目\職類 動力機械職群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 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 

競賽日期 4/9(星期二) 

報到 08 : 00~08 : 30 

學科競賽時間 08 : 50~09 : 20 

筆試時間 30 分鐘 

術科報到 09 : 30~09 : 40 

術科競賽時間 09 : 50~16 : 00 

 
每場次 10 分鐘 

學科競賽地點 青年高級中學禮堂(鏡心堂) 

術科競賽地點 青年高級中學游藝樓專業 A 教室 

成績公告 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統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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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力機械職群】競賽試題及競賽須知 

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中技藝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學生技藝競賽試題及競賽須知 

（一）競賽： 

1. 參加對象：國中技藝課程學生 

2. 競賽日期：113年4月9日 

3. 競賽地點：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禮堂(鏡心堂)/游藝樓專業A教室。 

（二）比賽項數：（共分學、術科兩大項，各題配分及測驗時間如表） 
 

分類 試 題 項 目 測試時間 配分：100分 備註 

學科 
題庫: 統一題庫 150 題 

測驗:從題庫中亂數抽題 50 

題。 

30分鐘 25％ 

測驗卷共

50題，每題

配分2分 

術科 

題目一(團體組) 

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

配線及故障排除 

題目二(個人組) 

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之配

線 

 

 
 

10分鐘 

 

 
 

75％ 

 

 

（三）評比標準：依各站得分統計，優先排名，若總分相同時，依學科之成績高低排名，若仍

同分時依術科完成時間優先排名。 

（四）自備工具：各選手可自備(或使用場地提供)下列工具 

1. 三用電錶 

2. 拭布 

3. 自備競賽用連接線 

（五）比賽設備（型式）見各站說明。 

（六）各站評分表（依國中技藝課程教案內評分表的範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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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意事項： 

1. 各參賽學生應著校服，攜帶學生證依報到時間準時到達指定地點報到，逾時以棄權論。 

2. 各校應指派領隊教師一名負責照應學生安全、接送及其它有關事宜，但競賽期間不得在

試場附近或以任何方式暗示或指導學生情事。 

3. 競賽過程中參賽學生應獨立作業，不可有協助他人、接受他人協助、或其它舞弊情事， 

一經發現，取消資格或扣分。 

4. 競賽過程中之異議事件、意外事件或必要之調整，須經由評審團依有關規定決議處理。 

5. 至競賽場地練習請先洽青年高中汽車科，聯絡人汽車科主任莊伯誠手機：0932-178369， 

科辦電話：04-24963333轉241，以便安排時間及場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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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動力機械職群】術科試題說明及評審要點 

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中技藝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學生技藝競賽術科試題說明及評審要點 

（一）題目一. 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之配線及故障排除（團體組）。

題目二.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之配線（個人組）。 

（二）說 明： 

 

1. 使用國產 (裕隆A-180 車系) 電器配線板，板上只有電系零件，沒有配

線。 

2. 各零件之功能良好，作用正常。 
 

3. 提供比賽題目之配線圖及三用電錶。

(三)評審要點： 

1. 時間內未完成者，不予計分（個人組）。 
 

2. 各電路功能(方向燈及危險警告燈)均需正常，才給予評分。 

 

3. 評分標準依評分表之各項目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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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用電路板 
 

前視圖 
 

 

左視圖 右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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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動力機械職群】評審總表 

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中技藝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學生技藝競賽(主題一團體組)評審總表 

 

姓 名 
  

競賽日期 
 

編  號  
 

評審長簽名 
 

 
類  別  

 
題 目 

競賽結果  
評審員簽章  

配分 
 

得分 

 

學

科 

 

汽車修護丙級學科題庫選擇

測驗 50 題 

 
 

25 分 

  

術

科 

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 

之配線及故障排除 

 
75 分 

  

 

總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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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中技藝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學生技藝競賽(主題二個人組)評審總表 
 

 

姓 名 
  

競賽日期 
 

編  號  
 

評審長簽名 
 

 
類  別  

 
題 目 

競賽結果  
評審員簽章 

 

配分 
 

得分 

 

學

科 

 

汽車修護丙級學科題庫選擇

測驗 50 題 

 
 

25 分 

  

術

科 

 

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 

之配線 

 
75 分 

  

 

總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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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動力機械職群】評審表 

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中技藝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學生技藝競賽（主題一團體組）評審表 

題目：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之配線及故障排除 
 

選手編號： 評審委員簽章： 
 

競賽日期： 年 月 日 
 

評 審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備 註 

一、完成時間 分 秒    

 

二、作業程序 

有無使用三用電錶與是否使用正確 20％ 
  

是否經過鑰匙開闢 10％ 
  

 

 

 

 

 
三、實務處理 

轉向燈路是否串接保險絲 15％ 
  

轉向燈電路作用是否正常 15％ 
  

 

危險警告燈是否串接保險絲 
 

15％ 
  

 

故障是否排除 
 

15％ 
  

危險警告燈電路作用是否正常 10％ 
  

 
 

四、工作項目 

(扣分項) 

有無危險動作 30％   

有無損壞工作物含燒毀保險絲 50％ 
  

是否維持工具儀器及場地整潔 20％ 
  

五、判斷說明 
 

六、扣分說明  

故障排除未完成項目每一項目扣 5 分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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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臺中市國中技藝課程（動力機械職群） 

學生技藝競賽（主題二個人組）評審表 

題目：汽車方向燈(含危險警告燈)之配線 

選手編號： 評審委員簽章： 
 

競賽日期： 年 月 日 
 

評 審 項 目 配 分 得  分  備 註 

 

一、完成時間 
分 秒 

時間內未完成者，不予計分 

   

 

二、作業程序 

有無使用三用電錶與是否使用正確 20％ 
  

是否經過鑰匙開闢 10％ 
  

 

 

 

 

三、實務處理 

轉向燈路是否串接保險絲 15％ 
  

轉向燈電路作用是否正常 20％ 
  

 

危險警告燈是否串接保險絲 
 

15％ 
  

危險警告燈電路作用是否正常 20％ 
  

 
 

四、工作項目 

(扣分項) 

有無危險動作 30％ 
  

有無損壞工作物含燒毀保險絲 50％ 
  

是否維持工具儀器及場地整潔 20％ 
  

五、判斷說明 
 

六、扣分說明 
 

 

 

得
分 


